附件2

关于《北京市通州区骨灰自然葬及骨灰立体安葬补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出台背景

当前北京市通州区殡葬服务需求逐年增长，殡葬用地供需矛盾凸显，推广节地生态安葬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落实移风易俗的必然举措。为落实民政部等九部门《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发〔2016〕21 号）、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健全本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激励机制的实施意见》（京民殡发〔2016〕356 号）政策要求，为统一规范我区骨灰自然葬、骨灰立体安葬业务办理流程、财政补贴标准、资金监管机制，健全生态安葬惠民保障制度，打造适配城市副中心的绿色殡葬服务体系，拟制定《北京市通州区骨灰自然葬及骨灰立体安葬补贴管理办法》。
二、拟定过程

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牵头联合区财政局，对标市级生态安葬补贴政策，梳理以往生态安葬补贴实施堵点、群众办事难点，摸排自然葬、立体安葬服务供给现状及原《北京市通州区节地生态安葬补贴实施细则》执行问题，组织多部门会商研讨，明确补贴标准、申报流程、资金拨付等全链条制度设计，形成本办法征求意见稿。本办法实施后将废止原有区级旧细则，实现我区节地生态安葬补贴政策迭代升级。

三、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五章十五条，完整覆盖总则、业务办理、财政补贴、监督管理、附则五大板块，核心内容如下：

明确适用对象为具有北京市户籍的亡故居民；明确骨灰自然葬、骨灰立体安葬法定定义，区分两类生态安葬模式边界，与市级政策口径保持统一。

明确骨灰自然葬、骨灰立体安葬申请材料清单、办理流程、档案留存要求；对重点优抚对象和享受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对象设专项材料核验条款，规范定点服务单位登记存档标准。

明确骨灰自然葬和骨灰立体安葬的补贴标准，将补贴资金纳入区年度财政预算，与常规殡葬定额资金分账核算。

建立民政业务核查、财政资金专项检查双重监管机制；对弄虚作假骗取补贴、违规提供安葬服务的定点单位，取消定点资质、追回补贴资金并依法追责。

明确定点单位以市民政局年度公示名单为准，规定文件生效时间、新旧政策衔接条款，由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共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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